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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业顾问教你如何计算公
摊面积

最近，市民李先生在市区建设
路中段某楼盘定购了一套140余平
方米的高层住宅期房，签购房合同
时，他发现自己最关心的公摊面积
一栏赫然写着28平方米！这让他
不禁心头一惊，“当时快速在大脑回
路搜寻有关公摊面积的常识，才发
现自己一无所知！”李先生说。

“我觉得像我这样的购房面积，
公摊面积顶多不超过20平方米才
算正常。”李先生如是说。但在售楼
部签合同的当时，他还是稳住心神，
仔细询问了置业顾问几个有关公摊
面积的换算问题，并从其他业主那
里了解到“高层住宅公摊面积一般
都在25%—30%之间”。在草纸上
演算了几遍后，他心有不甘地签下
了合同。

“事实上，像李先生这样对公摊
面积缺乏认知的业主不在少数。”11
月5日，市区建设路中段某在建楼
盘的置业顾问小王告诉记者：想搞
清公摊面积，首先要明白购房过程
中常涉及的几个面积概念。

据小王介绍，首先要明白建筑
面积、实用面积、套内面积的含义。
建筑面积是指建筑物外墙外围所围
成空间的水平面积，如果计算多层、
高层住宅的建筑面积，则是各层建
筑面积之和，它包含了房屋居住的
可用面积、墙体柱体占地面积、楼梯
走道面积、其他公摊面积等。“房屋
总价就是根据建筑面积来计算的，
通常楼书或其他宣传册上所标注的
面积也是这个。”

实用面积则是“建筑面积”扣除
公共分摊面积后的余额。套内面积
俗称“地砖面积”或套内建筑面积，
是在实用面积的基础上扣除了柱
体、墙体等占用空间的建筑物后的
一个内容空间的概念，“对于普通购
房者来说，要的就是套内面积，即得
房率。”

“房产交易中常提到公摊系数
和公摊率，这里还有个计算公式：公
摊系数=公用建筑面积（分摊面积）/
套内建筑面积；公摊率=公用建筑
面积（分摊面积）/建筑面积。”小王
说，由于分摊面积是一定的，套内面
积肯定小于建筑面积，所以，对同一
主体而言，公摊系数是肯定大于公
摊率的。

“高层一般都是每层三户或者
四户，单层建筑面积450平方米左
右，两部电梯、一部楼梯的居多。可
以计算一下：两部电梯2.4米的方形
两个，楼梯 2.8 米宽 8.4 米长，管井
2.4米长0.9米宽，电梯厅2.4宽5.7米
长，过道2.8米宽7.4米长，合计面积
为 71.6 平方米；外墙保温长度 90
米，面积13.5平方米；套内面积合计
85.10平方米；另外，再加上屋面间、
设备用房和电梯机房，凑整数可得
出单层分摊到4.9平方米，这样公摊
面积刚好90平方米。根据前面的
公式，可以计算出高层的公摊系数
=90/360=25%，而前面提到的李先
生所购房屋的公摊率=28/142（近似
等于20%），根据公摊系数大于公摊

率的知识，李先生的所购房屋的公
摊处在合理范围。一般来说，高层
的公摊系数在 25%- 30%较为多
见。”小王分析说。

公摊面积有国标、规范，也
有制度约束

记者了解到，有关住宅公摊面
积的规范，继1995年底开始施行的
《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公用建筑
面积分摊规则》之后，2000年颁布
实施的国家标准《房产测量规范》标
志着我国有了正式统一的房屋面积
测算标准，对维护房屋产权人的切
身利益，加强房地产市场管理，规范
开发单位销售行为，都起到了积极
作用。

根据上述规则、规范的相关条
款，商品房按“套”或“单元”出售，商
品房的销售面积即为购房者所购买
的套内或单元内建筑面积（以下简
称套内建筑面积）与应分摊的公用
建筑面积之和，套内建筑面积=套
内使用面积+套内墙体面积+阳台建
筑面积。

公用建筑面积由以下两部分组
成：电梯井、楼梯间、垃圾道、变电
室、设备间、公共门厅和过道、地下
室、值班警卫室以及其他功能上为
整体建筑服务的公共用房和管理用
房建筑面积；套（单元）与公用建筑
空间之间的分隔墙以及外墙（包括
山墙）墙体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

公用建筑面积咋算？整体建筑
物的建筑面积扣除整体建筑物各套
（单元）套内建筑面积之和，并扣除
已作为独立使用空间销售或出租的
地下室、车棚及人防工程等建筑面
积，即为整体建筑物的公用建筑面
积。

此前有业主曾向记者反映“开
发商有时利用公摊、面积测量侵占
购房者的合法利益，还不易被发
现”。对此，市房地产测绘队一名张

姓负责人表示，目前通用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品房屋验收标准》中明
确了建筑面积的分摊原则，即商品
房公用建筑面积的分摊以幢为单
位；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为本幢内
的公用建筑面积，与本幢不相连的公
用建筑面积不得分摊到本幢房屋内。

“再细化一下就是，为整幢商品
房服务的公用建筑面积，由该幢楼
各套商品房分摊；为局部范围服务
的公用建筑面积，由受益的各套商
品房分摊。多次分摊公用建筑面积
的，分别计算分摊系数。各套商品
房应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为各次
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之和。”

此外，仓库、机动车库、非机动
车库、车道、供暖锅炉等，作为人防
工程的地下室、单独具备使用功能
的独立使用空间；售房单位自营、自
用的房屋；多幢房屋服务的警卫室、
管理(包括物业管理)用房等，均不
应计入公用建筑面积。

“实际上开发商已经很难利用
公摊面积‘做手脚’了，因为很多关
键环节已经得到职能部门的前置处
理。”张队长解释说，签订合同时应
明确约定公摊的具体项目；售房单
位在预售商品房前，应向商品房预
售管理部门提交预售商品房的面积
测量报告。预售商品房设计方案变
更涉及预售房屋面积的，应重新提
交面积测量报告；售房单位在销
(预)售商品房时，在销 (预)售合同
(含补充协议)中应明确商品房销售
面积、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及公用
建筑部位；其他购房人受益的其他
非经营性用房，需要进行分摊的，应
在销(预)售合同中写明房屋名称、
需分摊的总建筑面积。这些都大大
制约了开发商的“小动作”。

职能部门提醒：警惕这些
“公摊误区”

市城乡规划局规划监察支队有

关负责人日前提醒，业主购房要警
惕以下“公摊误区”。

一是公摊并非越小越好。对于
公摊而言，如果面积太小，则公共空
间，例如楼梯、大堂都会受到一定的
影响。为此，公摊面积越少对于个
人来说，则是好事。对于整体而言，
则在美观和居住舒适度上有一定的
影响。

低公摊面积是以牺牲社区的居
住品质为代价的，低公摊情况下，社
区的公共设施规模会大大缩减，公
共的楼梯、过道、门廊等狭窄阴暗，
公共面积小得让人难以承受，居住
舒适度大大降低。

直白地说，5户人家共用一部
电梯，电梯面积公摊到每一家都很
少，每一户的得房率都很高，但是
这样的房子舒适度就大打折扣了，
30层的高层只有1部电梯，再赶着
上下班高峰，等电梯焦急、坐电梯
的拥挤，绝对是生活中的一个噩
梦。相反，如果是两户人家共用一
部电梯，虽然是公摊面积大了些，
但是换来是生活品质的提高。

二是高得房率≠公摊面积少。
目前，由于建筑设计的提升，不少户
型中都有了赠送的空间，无论是地
下室、阳台还是飘窗，很多开发商会
将赠送面积算入到套内面积计算，
由此计算对于公摊来说，面积不光
一点都没减少，相反却能获得很高
的得房率。为此，高得房率≠公摊
面积少。

三是零公摊。实际上并不是没
有公摊，而是开发商通过大面积赠
送，填补公摊面积。需要注意的是，
赠送面积不写入产权，存在一定的
安全隐患。

四是购房时注意公摊比。要求
开发商出示公摊面积明细表，包括
整栋建筑面积、整栋总套内面积等
基本数据。合同里有关分摊的描述
越详细，对购房者越有利。

五是公摊百分比≠公摊面积。

不少销售只会告知公摊比或公摊
比的区间，但实际上公摊百分比
得出的程序是测绘部门测算整个
小区的结果，而不是单纯的某一
套房子，因此具体到每套房子的
面积就会有一定的差距。

购房者应该和开发商在合同
中约定好公摊面积的具体数字，
也可在合同的附件中，明确约定
好公摊面积的具体位置及其面
积大小。如果在收房时发生纠
纷，交易双方可依据合同解决，
最大限度地维护购房者自身的利
益。

破解公摊面积“潜规则”，
买房少吃亏

据了解，根据《房产测量规
范》，在房屋权属证书附图中，要
注明房屋套内建筑面积(在图上
标注尺寸)和房屋分摊的共有建
筑面积。但是由于现行的《房产
测量规范》中缺少对部分内容的
明文规定，不少业主在购房时尽
管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但由于没
有相应的标准，只有干吃哑巴
亏。

2002年，建设部颁布了《关于
房屋建筑面积计算与房屋权属登记
有关问题的通知》，在这个通知中一
直在百姓购房时引起争议的公共走
廊、楼梯下空间等使用面积的计算
问题有了一个明确的说法。

其中明确了楼梯下方空间楼梯
已计算建筑面积的，其下方空间不
论是否利用均不再计算建筑面积；
公共通道临街楼房、挑廊下的底层
作为公共道路街巷通行的，不论其
是否有柱，是否有维护结构，均不计
算建筑面积；与室内不相通的类似
于阳台、挑廊、檐廊的建筑，不计算
建筑面积。

市城乡规划局规划监察支队有
关负责人日前介绍，一般7层以下
的住宅公摊率为7%到12%，7到 11
层住宅公摊率则为 10%到 16%，12
到 33 层的住宅公摊率为 14%到
24%，别墅类的公摊率通常为1%到
8%。其中，当前房产市场较为风靡
的小高层和小洋楼的公摊在18%-
24%之间。

如何破解公摊面积中的潜规
则？该负责人提醒，一种办法是索
取公摊数据。在签订购房合同时，
让发展商出示有关计算公摊面积的
数据，包括整幢建筑的建筑面积、套
内建筑面积之和、不应分摊的建筑
面积等基本数据。

还可以查阅有关资料。业主有
权自查或者聘请律师向设计单位、
规划单位、测绘部门等机构查阅所
购房产的相关文件，比如最终设计
图纸或者最终设计方案、最终面积
测量报告、各种数据的计算方式及
其文件等。此办法实现起来成本较
高，仅供参考。

也可以在购房合同中约定公摊
面积。特别是有关共有建筑分摊部
位变更的情况，约定得越详细，对购
房者就越有利。一旦发生纠纷，购
房者就可以以合同约定来保障自己
的利益，此办法最为可行。

商品房公摊面积20%多，且按精装价收费，购房者心有不满……

住宅公摊面积究竟是怎么摊的？
本报记者 吕占伟 / 文 张鹏 /图

据中国房地产报报道，今年7月下旬，武汉多名业主维权，
抗议某楼盘开发商在公摊问题上玩猫腻。有业主反映，该楼
盘开发商对电梯、走廊等公摊面积也按室内精装价收费，且价
格虚高。一套125平方米的房子，精装修标准是2500元/平方
米，公摊比例为28%，这样一算，每套房子通过公摊多收了8万多

元！
住宅公摊面积历来是业主买房的关注焦点，近年来，随着

房价上涨和高层建筑的扩张，住宅的公摊比例一直在攀升。
住宅公摊面积的存在是否合理？它都包含哪些部分？开发商
是否在其中转嫁了开发成本？记者近期对此话题进行了采访。

市区建设路中段一在建住宅楼


